
10 2017年11月17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4年08月08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
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7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4年08月08日，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名称

绍兴利丰得刺绣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抵押人：绍兴利丰得刺绣有限公司；保证人：绍兴县大丰植绒有限公司、徐长富、洪利琴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20,000,000.00

利息

195,735.7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4年08月08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磐安瑞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11月17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4年08月08日，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名称

绍兴利丰得刺绣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抵押人：绍兴利丰得刺绣有限公司；保证人：绍兴县大丰植绒有限公司、徐长富、洪利琴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20,000,000.00

利息

195,735.75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宁波2017年NBST008号，日期为2017年8月29
日），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4-87245085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09、81891806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2017年11月17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亨鑫贸易有限公司

慈溪市赛马车配有限公司

宁波锐意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永昌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力扬压缩机有限公司

宁波汉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奉化市永升铸造有限公司

宁波源公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6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0390100095-2014年(保税)字0229号

0390100095-2014年(保税)字0232号

39012000-2014年(保税)字0060号

2014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2638号2015年工银甬慈溪展字第0039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915号2016年工银甬慈溪展字第0056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219号2016年工银甬慈溪展字第0145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718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2198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2200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2202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753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759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760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762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040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044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125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244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259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270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278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293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401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420号

2016年工银甬慈溪借字00451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983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2028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2343号

2016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0194号

2016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0400号

2016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0582号

2014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2273号2016年工银甬慈溪展字第0045号

2014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2284号2016年工银甬慈溪展字第0046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496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497号

0390100011-2015年(奉化)字00396号

0390100011-2015年(奉化)字00410号

2015年(江北)字0019号2016年(展)字0002号

本金

9999921.97

26699296.98

19999999.92

9730000.00

30277140.00

26999537.93

15180000.00

7000000.00

145885896.80

欠息

1623402.66

1452249.89

1557646.37

658220.93

1735339.20

2110734.38

845496.40

729124.20

10712214.03

担保人

顾意龙、沃琳、陈新宇、孙晓波

顾意龙、沃琳

宁波三鼎玩具有限公司、宁波莱雅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方申育、崔利芬

宁波锐意电器有限公司

何勇军、胡渭红

浙江力扬压缩机有限公司、卢仕立、胡雪群

罗利群、罗慰民、宁波裕东集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慈溪
市丽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林君赞、周海云、汪文读、董超群

庞赛君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舟山市新城大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舟山市光信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舟山市新城大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舟山市光信贸易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舟山市新城大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
权、利息债权等）依法转让给舟山市光信贸易有限公司。舟山市新城大昌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舟山市光信贸易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舟山市光信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舟山市光信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舟山市新城大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13905807498
舟山市光信贸易有限公司：13905802448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权人

舟山市大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舟山市大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舟山市大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舟山市大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舟山市大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舟山市大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舟山市大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舟山市大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舟山市大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借款人

刘舟红

董幼珍

刘洪杰

方兴根

黄翠娣

方兴根

洪国亮

黄翠娣

黄自力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0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大昌（2013）保借字第20130510002号

大昌（2013）保借字第20130510001号

大昌（2013）保借字第20130607001号

大昌（2013）保借字第20130608001号

大昌（2013）保借字第20130608002号

大昌（2013）保借字第20130718001号
大昌（2013）最抵借字第20130305001
号

大昌（2013）保借字第20130906001号

大昌（2013）保借字第20130929003号/
大昌（2013）抵借字第20130929002号

大昌（2013）保借字第20130929001号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本金

100万

140万

200万

100万

100万

70万/100万

100万

100万/50万

200万

欠息

680533

952746

1361066

680533

680533

476373/680533

680533

680533 /340266

1361066

担保人

洪国红、黄翠娣、黄自力、洪国亮、岱山县顺舟船舶修造有限责公司、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

洪国红、黄翠娣、黄自力、洪国亮、岱山县顺舟船舶修造有限责认公司、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

周锡娜、洪国红、黄翠娣、黄自力、洪国亮、包志芬、岱山县顺舟船舶修造有限责认公司、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浙江奥科莱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徐海鸥、洪国红、黄翠娣、黄自力、洪国亮、包志芬、岱山县顺舟船舶修造有限责认公司、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浙江奥科莱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洪国红、黄自力、洪国亮、岱山县顺舟船舶修造有限责认公司、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

徐海鸥、洪国红、黄自力、洪国亮、岱山县顺舟船舶修造有限责认公司、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舟山市定海区东大街143号房产

潘艳燕、黄翠娣、洪国红、黄自力、岱山县顺舟船舶修造有限责认公司、浙江奥科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洪国红、黄自力、洪国亮、岱山县顺舟船舶修造有限责认公司、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舟山市定海区白云花园10幢404室房产

王小琼 、黄翠娣、洪国红、浙江奥科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